关于印发《吉林省能源局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吉能规划〔2019〕11号
各市（州）发改委（能源办）、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公主岭市发改局、梅河口市发改局，各产煤市（州）煤炭行业管理部门：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监管工作的意见》（吉政发〔2018〕19号）要求，省能源局结合我省能源行业实际，制定了《吉林省能源局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工作实施细则》。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吉林省能源局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工作实施细则　　
　　吉林省能源局
　　2019年1月7日
附件

吉林省能源局
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落实能源行业监管责任，切实解决能源工作中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提高全省能源行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监管工作的意见》（吉政发〔2018〕19号），结合我省能源行业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监管责任，依法履职尽责，增强监管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补短板、堵漏洞、促整改，全面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监管。根据能源行业法律法规、吉林省能源局“三定”方案赋予的职能和有关规定，加强能源行业监管，增强法治意识，科学制定标准，规范行业行为，确保监管公平、公正、公开，做到及时、有力、有效。
全面落实责任。明确全省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建立完善监管责任清单，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格，补齐监管短板，强化监管全过程留痕，以“严、实、深、细”标准做好能源监管工作。
完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与全省能源行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机制，强化源头治理、过程管控、风险防控，系统梳理能源领域存在的监管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分级分类监管，补充完善现有规章制度，强化制度执行。
注重监管实效。实行动态评价和验收机制。深入开展能源专项监管，加强能源经济运行监管，着力提高能源安全生产水平，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bookmark: _GoBack]二、压紧压实能源行业监管职责
省能源局按照“三定”方案确定的各项职能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责，指导监督全省各级能源行业主管部门和能源企业。
（一）加强能源行业政策和规划计划监管
监督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企业按照国家和省内政策要求，严格执行能源行业规划和计划，按照各类规划标准要求，规范推动产业项目，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对规划计划进行动态调整。
主要包括：监督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根据省内经济发展和用电负荷预测情况，确定发用电调控目标并严格执行；监督地方能源主管部门统筹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布局情况，科学推进油气项目实施；监督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做好与国家、省级规划的衔接，制定具体实施计划，确保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项目规划切实可行；监督指导地方政府按照国家燃料乙醇的总体布局方案和省内规划要求，做好项目的布点和梯度建设工作；监督指导地方煤炭主管部门实施煤炭工业规程、规定和技术标准；监督指导地方煤炭主管部门管理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结果；监督指导地方煤炭主管部门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监督指导有关方面开展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监督指导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或工作方案，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市、区）政府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二）加强能源行业项目监管
重点加强电力、油气、新能源、燃料乙醇等项目监管。严把项目准入，严格履行项目审批程序，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民生类工程，按照具体行业标准严格审核把关。定期开展调度督导，严禁企业未按规定标准、程序进行建设改造。对未按规定落实政府出资、履行合同、按时开工和投运等问题进行跟踪督导。
严格落实国家《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执行国家重点水电工程验收规程，检查项目法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规范电力企业技改项目，督导各级电力主管部门对技改项目的检查，严禁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改造；监督省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电力并网工作，严格并网资格审查；指导、监督各县（市、区）实施城市热电联产规划；督导省内油气企业按年度计划组织生产，保障油气资源稳定供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督导省内炼油企业油品质量升级计划的实施；配合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推动省内油气管网设施开放；会同有关部门严格管控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规模；严格执行国家《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和项目竣工验收规范；监督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在燃料乙醇项目建设中，加强对项目法人的资质审核，防止未批先建、违规审批、擅自变更等问题，监督其按时完成下达的计划指标；监督指导煤矿瓦斯防治项目和煤矿安全改造项目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建设；对煤炭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三）加强能源专项资金监管
加强电能清洁供暖、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生物质能源化利用、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瓦斯防治等专项资金的计划管理和实施监督，做好资金申报、计划下达、支出管理、使用管理等各阶段监管，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规范资金使用程序，强化专家组评审机制，压实地方能源主管部门项目申报、初审和验收的主体责任，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全程跟踪资金到位情况和使用情况，不定期进行检查，坚决杜绝出现资金被套用、骗取、挪用、侵吞，对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违规发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全额收缴奖补资金，并报有关部门查处。
（四）加强能源行业运行监管
落实能源工业运行监测分析的主体责任，定期调度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工业运行情况，指导各级能源行业主管部门和能源企业对能源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动态监督，加强对能源运行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按月形成能源工业运行情况报告。
加强电力交易市场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年度电力用户电量准入门槛、电力用户名单、发电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监督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坚持平等自愿原则进行直接交易，严禁企业间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或哄抬（压低）交易价格，取消违规者市场交易资格，并依法进行查处；加强供电营业区管理，对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严格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监督、检查供电企业超出核准的营业区供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加强对天然气合同的监管，建立天然气供用气合同监管机制，对重点合同进行备案管理，推进合同全覆盖；按照《吉林省能源局关于保障光伏扶贫电站平稳运行的通知》（吉能电力〔2018〕444号），保障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上网电量、优先调电，确保按时结算，提高光伏扶贫项目优先消纳水平。
（五）加强能源行业市场监管
配合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规处理省内电力市场纠纷，协调电力市场监管主体和对争议双方有管理责任的上一级企业，监督争议双方协商解决或进行裁决，争议双方对裁决不服，市场监管部门协助争议双方申请司法诉讼。
配合信用主管部门监督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守信经营，及时掌握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情况。经信用主管部门认定，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根据规定协调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行业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专项资金补贴、项目审核、评先评优、政策优惠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能源行业市场主体被信用监管部门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停止对该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和扶持。
（六）加强能源安全生产监管
依法依规监督指导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电力、油气企业履行电力安全和油气长输管道保护法定职责。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指导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督促指导电力和油气长输管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源头管理，推进电力安全生产和油气长输管道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强化过程控制，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开展安全风险普查、辨识、评估，绘制“红橙黄蓝”四色等级空间分布图，实施分类分组动态监管。加强应急管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企业做好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备案和管理工作，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安全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宣传教育，精心组织“安全生产月”活动，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七进”教育。积极配合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落实“三定”方案明确的煤炭行业管理具体职能，督促指导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三、完善能源行业监管机制
（一）健全源头管控机制
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抓早抓小、防患未然，把能源行业风险管控措施纳入各类能源发展总体规划。能源产业布局、空间布局以安全为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开展能源领域风险评估工作，提高能源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水平。
（二）健全政策落实机制
会同有关部门全面评价各地落实能源政策情况，不定期抽查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情况，对未按规定落实或落实政策不到位的，督促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企业及时整改，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对责任主体启动问责程序。
（三）健全巡查督查机制
配合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开展能源领域巡查督查工作，重点对存在问题的地区、能源企业、能源项目开展不定期巡查，建立巡查工作台账，及时解决能源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能源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能需求。
四、强化能源行业监管保障
（一）提高思想认识
全省各级能源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实时监管、动态监管、全面监管、没有盲区、不留死角”的要求，以更严的标准、过硬的作风，强化责任担当，忠诚履职尽责，切实加强能源领域监管工作。
（二）主动接受监督
主动接受各级人大、政协的监督检查，通过政务公开、聘请行风监督员、召开行风监督员座谈会、公布能源行业举报投诉电话、意见箱等形式，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及时公开违法违规信息和检查执法结果。
（三）严格责任追究
组织开展能源行业专项督查和明查暗访，及时通报监督检查结果。聚焦不严、不实、不深、不细等突出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失职渎职、失责失察，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